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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采取严厉禁烧举措，力推综合利用

秸秆由“不敢烧”到“不想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允强 苏大鹏

一次处罚引出禁烧举措

今年1月份，辽宁大连庄河市针
对两起焚烧秸秆事件进行的处罚引
发公众热议。1月17日，大郑镇大郭
屯村发现秸秆焚烧火点，过火面积约
2.8亩；1月26日，大郑镇东房身村再
次发现秸秆焚烧火点，过火面积 21
亩。两起火点发现后，当地党委、政
府第一时间联合公安派出所、边防派
出所对事件进行立案。经走访调查，
最终未能找到充分证据认定纵火人
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

1 月 28 日，当地组织召开“秸秆
焚烧管控工作紧急会议”，对上述两
起秸秆焚烧事件进行通报，同时对秸
秆禁烧工作进行再部署。根据相关
规定，大郑镇对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
程序，对发生秸秆焚烧情况的两村党
支部书记提出严肃批评，并进行了提
醒谈话。同时，对负有直接监管责任
的大郭屯村、东房身村2名环保员各
处以200元罚款，并责成其在全镇环
保员大会上做出深刻检查。

“县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
村干部包户”的包保责任制实行后，
大连市逐级监督指导开展秸秆禁烧
和综合利用工作。对未建立秸秆焚
烧防控工作机制，未明确相关部门职
责的，以及履职不实、巡查不严、工作
不力等致使本责任区出现严重秸秆
焚烧案件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相
关法规进行处罚、追责。

焚烧秸秆禁令如今在辽宁各地
已普遍实施。昌图县要求各乡镇切
实履行秸秆禁烧属地监管职责，建立
了乡、村、组三级网格化监管制度，并
增加了巡查次数，建立完善了巡查记
录并及时通报巡查情况。大连市出
台《秸秆禁烧管理办法》，明确责任分
工和追责办法。今年 3月 1日，大连
市还对全市春季秸秆（荒草）禁烧工
作进行了全面部署。目前，大连市已
建立起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巡查
机制，并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

综合利用既护环境又增收入

春耕在即，虽然成堆的秸秆不

能焚烧，但昌图县亮中桥镇东太村
二组村民王立志却一点都不发愁。
从去年开始，王立志就把家里的秸
秆全部卖出去了。“秸秆非但不用
烧，还能得一笔钱，一亩地的秸秆
能卖 30 元。”王立志说。今年 3 月
中旬，记者在昌图县亮中桥镇看
到，多台秸秆打捆机在紧张作业，
一捆捆秸秆正源源不断运出田间
地头。

在黑山县，记者看到同样的场
景。当地广泛推广秸秆肥料化等技
术，保护环境的同时，也开始产生
经济效益。据介绍，秸秆肥料化技
术可将机收后的玉米秸秆粉碎，随
后用拖拉机机械翻埋入土还田，并
一次起垄成型待来年免耕播种。这
项技术作业性能稳定，作业后土地
平整，一次可完成灭茬、秸秆还
田、旋耕碎土、掩埋、覆盖、起垄
等作业，直接进入待耕状态。近两
年，黑山县累计实施秸秆还田 96.5
万亩，平均每亩节本增收30元。目
前，像黑山县这样综合利用农作物
秸秆，让其作为新产品反哺农业的
做法，在辽宁已经全面铺开。

近年来，辽宁坚持“农用为主、多
元利用”的原则，提出了“五化一建”，
即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
化、原料化利用和收储运体系建设协
同推进，明确了秸秆还田离田、收储、
加工利用3个重点补助环节，并出台
一系列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相关优
惠政策。

看到秸秆的经济价值，许多农户
都放弃了焚烧秸秆这一旧俗，积极投
入到让秸秆“变废为宝”中来。在大
连，每年实施秸秆还田面积都在 20
万亩以上。大连还大力推广秸秆饲
料技术，发展草食畜牧业，推广青黄

贮、微贮、发酵、氨化和揉丝等秸秆饲
料技术，引得大批养殖场和饲料企业
利用秸秆生产优质饲料，提高秸秆的
饲料化利用。目前正在瓦房店市试
点，计划兴建区域性粪污资源化利用
处理中心10个、好氧发酵罐200个，
预计投产后年可处理畜禽粪便 140
万吨，秸秆14万亩，生产优质有机肥
70万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连农作物
秸秆实际利用量为 134.47 万吨，利
用率为 91.48%。其中，饲料化利用
58.87万吨，占秸秆利用量的43.8%；
能源化利用54.27万吨，占比40.4%；
肥 料 化 利 用 量 17.18 万 吨 ，占 比
12.8%。

制度建设引领深化治理

2018 年，辽宁省秸秆综合利用
量约2430万吨，综合利用率达85%，
提前 2 年完成农业农村部确定的目
标。秸秆综合治理工作的制度化建
设，让秸秆“变废为宝”。

辽宁省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列
为大气污染防治九大工程之一，连
续 5 年将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将秸秆利用
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纳入省政府
绩效考核系统。辽宁省专门建立

“主要领导挂帅、农业环保双牵头、
部门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由省
长担任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省直18个厅局作为成
员单位，省农委牵头负责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省环保厅牵头负责秸秆
禁烧工作。目前，全省14个市、77
个县 （市、区） 均成立了相应的组
织机构，建立健全了工作体系，形
成了省市县三级联动、职责明确、

运行顺畅、齐抓共管的有效机制。
为完善政策体系，辽宁省还先

后出台 《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实
施意见》《关于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 用 和 禁 烧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

（2016—2018年）》，坚持“农用为
主、多元利用”的原则，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相关优惠
政策。沈阳、大连、鞍山、辽阳等
市分别出台了资金扶持政策；康
平、海城、阜新等市县出台了秸秆
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随着一项项政策不断深入，目前
辽宁秸秆直燃锅炉等技术已经实现
全国领先。锦州合百意、铁岭众缘、
抚顺佳热等公司分别采取多回程烟
管排布燃烧、秸秆半气化逆向燃烧、
无焰低氧层燃烧等先进技术，研发出
3种类型的秸秆直燃锅炉，直接利用
秸秆作为燃料，热效率高、节能环保、
成本低廉、使用方便，目前已在全国
推广。

阜新祥和公司的秸秆膨化饲料
生产模式也成为向全国推广的样
本。这一模式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方式建立加工基地，实行统一
投入、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目前在全
省已建立生产基地40多个。康平恒
升、阜新田园、兴城玄宇等公司的秸
秆食用菌生产模式，采取“公司+农
户”方式以秸秆为基质培育食用菌，
并利用废菌料制造有机肥，每家企业
与周边地区数百家农户签订收购合
同，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

辽宁省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实施秸秆综合治理效果十分
明显，在秸秆综合利用率逐年提高的
同时，辽宁的农村环境和耕地质量都
明显得到提升，农作物产量得到提
高，亩均效益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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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春耕在即，
期间焚烧秸秆的“旧俗”，
一直是导致大气污染的重
要因素。近几年，随着辽
宁省秸秆综合治理工作不
断深入，农村焚烧秸秆现
象大大减少，在确保打赢
蓝天保卫战的同时，秸秆
综合经济价值还为当地农
户带来新的收益

农民在辽宁省昌图县农村田间打包玉米秸秆，准备运往生物发电原料场。 刁 龙摄（中经视觉）

杜鹃花开

青青池杉湖 飞鸟乐融融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赵正平

春意渐浓，安徽滁州市来安县
南部的池杉湖湿地公园又披上了
绿装，前来踏青赏春的游客络绎不
绝。乘一叶扁舟，向湿地深处划去，
清澈的水面上，一株株池杉枝芽初
展，笔直的树干倒映在平静的湖面，
与水生芦苇、蒲草、浮萍相伴，疏密
远近，直曲交错，令人流连。杉林深
处，星星点点的鸟儿或站立枝头，或
浮潜水中，一唱一和。

池杉湖湿地公园位于长江一级
支流——滁河的北岸，湿地主要由
森林沼泽、草本沼泽、河流湿地、运
河输水河、库塘、水田等组成，该湿
地公园水域5600多亩，其中最为珍
贵的是生长在水中的 1000 多亩池
杉林。上世纪60年代，为了涵养水
源，防洪固坝，当地群众开始在这里
种植池杉，久而久之，形成了如今独
特的“水上森林”景观。

湿地工作人员介绍，早些年，池
杉湖周围有十几户居民，旁边有很多
农田。公园里盗猎、盗伐现象偶有
发生。为了加强对湿地和鸟类的保
护，来安县政府对池杉湖外围的老滁
河河道进行了清淤拓宽，建成了一条
50米宽的隔离水带，形成了一道天
然的生态保护屏障，有效杜绝了盗
猎盗伐等行为。同时全面实施池杉
湖周边退耕退渔还湿，有效扩大池杉
湖湿地面积，在保护已有的池杉基础
上，公园还在相邻水面补栽了 200
亩、2万多棵池杉。同时，结合新农村
建设，池杉湖湿地所在的来安县雷官
镇对湿地周边的50余户居民实施了
搬迁安置。“镇里计划继续搬迁周边
居 民 200 户 ，将 湿 地 扩 大 至 1 万
亩。”雷官镇党委书记程永政说。

由于池杉湖位于苏皖交界地
带，为了加强对湿地的保护，安徽与
江苏两省还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协调
机制。在靠近江苏一侧，池杉湖湿

地公园获得了 3000 多亩耕地的土
地流转支持。除了退耕还湿外，其
余耕地用于种植水稻、藕莲和茭白
等农作物，田里作物不施化肥、不打
农药，维持原生态生长，虽然亩产
很低，但是有效扩大了鸟类的安全
活动范围，为鸟类提供了安全可靠
的摄食来源。

“常年定居池杉湖湿地和经此
迁徙的鸟类有近百种。”池杉湖湿地
公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国说，“鸟
类是最好的环评师，越来越多的鸟
类来此繁衍栖息，很多‘候鸟’长居
于此，变成了‘留鸟’，说明池杉湖的
生态环境的确在不断优化。”据统
计，目前池杉湖湿地公园有维管植
物194种，鱼类43种，两爬类18种，
兽类 13种，鸟类 98种，各种生物群
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统，2018 年 6 月份，有专业鸟友在
这里发现了全球极度濒危物种——
青头潜鸭。

数万只鸟类的聚集，极易造成
湖水的富营养化和面源污染。为解
决这一问题，池杉湖湿地公园聘请
湿地和水循环处理专家进行指导，
把荒废的水稻田改建成千亩荷塘，
种上荷花、睡莲、水草等大量水生植
物，实现了水体的净化。如此一来，
荷塘与池杉湖连通，外与滁河支流
向阳河连接，定期将池杉湖的水导
入荷塘，经过生物处理净化后再排
入向阳河，实现了水系的循环，保障
了池杉湖水质和水位的安全。

“目前，池杉湖湿地公园已初步
形成生态保育区、修复重建区、合理
利用区、宣教展示区及管理服务区
5个功能区域，下一步，我们将按照

‘全面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
续发展’的原则，坚持把生态保护放
在首位，走绿色发展的路子，打出池
杉湖‘绿色生态’品牌。”张建国说。

安徽滁州市来安县南部的池杉湖湿地公园。 周 强摄（中经视觉）

“2019深圳市梧桐山第四届毛棉杜鹃花会”日前正式开启。花会将以梧桐山自然风光与毛棉杜鹃

原生态群落景观为依托，举办“花开梧桐”开幕式、杜鹃花展、粤港澳大湾区杜鹃摄影比赛、森林公园茗茶

会、自然科普教育及森林主题论坛等系列活动。活动主会场在梧桐烟云和凤谷鸣琴景区，分会场在碧梧

栖凤景区（沙头角林场）。活动将持续至4月上旬。

梧桐山毛棉杜鹃是世界上唯一自然分布于特大城市市中心的大树杜鹃，是世界自然分布纬度最南、

海拔最低的大树杜鹃，也是深圳市唯一的乔木型杜鹃。经过梧桐山科研团队近 10 年的精心培育，到

2018年，梧桐山共抚育毛棉杜鹃5万多株，形成了独特的梧桐山高山杜鹃城中花海景观，成为深圳的生

态地标与城市名片。 （文/本报记者 杨阳腾）

下图 美丽的毛棉杜鹃花。

师建伟摄（中经视觉）

右图 满山遍野的毛棉杜鹃花次第开放。

何其坚摄（中经视觉）

本报讯 记者黄俊毅报道：近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通知，要
求加强风电场建设使用林地监管，
禁止在生态功能重要、生态脆弱敏
感区域的林地建风电场，依法规范
风电场建设使用林地，减少对森林
植被和生态环境的损害与影响，促
进风电产业健康发展。通知的有效
期为5年。

近年来，各地大规模发展风电，
风电场项目占用森林和林地面积大
幅上升，违法违规使用林地、野蛮施
工、植被恢复不到位等时有发生。

《通知》明确提出，禁止在自然遗产
地、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
区、鸟类主要迁徙通道和迁徙地等
区域以及沿海基干林带和消浪林带
建设风电场。禁止占用天然乔木林

（竹林）地、年降雨量 400 毫米以下
区域的有林地、一级国家级公益林
地和二级国家级公益林中的有林地
建设风电场的风机基础、施工和检
修道路、升压站、集电线路等。

通知要求，风电场施工和检修
道路，应尽可能利用现有森林防火
道路、林区道路、乡村道路等，在其
基础上扩建的风电场道路原则上不
得改变现有道路性质。风电场新建
配套道路应与风电场一同办理使用

林地手续，风电场配套道路要严格
控制道路宽度，提高标准，合理建设
排水沟、过水涵洞、挡土墙等设施；
禁止强推强挖式放坡施工，防止废
弃砂石任意放置和随意滚落，并同
步实施水土保持和恢复林业生产条
件的措施。吊装平台、施工道路、弃
渣场、集电线路等临时占用林地的，
应在临时占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恢
复林业生产条件，并及时恢复植被。

《通知》明确，下发前已经核准但
未取得使用林地手续的风电场项
目，应重新合理优化选址和建设方
案，加强生态影响分析和评估。对未
批先占、少批多占、拆分报批、以其他
名义骗取行政许可建设风电场的违
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对野蛮施
工破坏林地、林木，未及时恢复林业
生产条件及弄虚作假骗取使用林地
行政许可的风电场项目依法追责。

据了解，陆上风电场项目建设，
多沿地势较高的山脊、山岗布设风
机，并配套建设道路和集电线路，点
多线长。这些地方既是山地生态系
统重要的分水岭，也是生态最脆弱
的地带，风电项目建设大范围扰动
地表，破坏地表植被，极易造成大面
积水土流失，加剧区域生态退化，对
森林资源安全和森林生态整体功能
影响较大。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要求

生态功能重要区禁止建风电场


